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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联系电话：0575-85098327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各分
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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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债务人

浙江长宏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绍兴县奥谱思潮流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县嘉和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千年红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屹博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县金岳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新安纺织刺绣有限公司

绍兴奕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迎日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诚品针纺有限公司

绍兴锐诚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县陆顺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春萌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锦博纺织有限公司

上虞市利玛克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宇邦纤维有限公司

诸暨市东方轻化有限公司

诸暨市百泰化纤有限公司

诸暨新华宜针织有限公司

奇爱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4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绍县）字1092号、2015（展期）0056号

2016年(绍县)字00208号

2015年(绍县)字2402号

2015年（绍县）字02510号

2015年(绍县)字1632号

2014年(绍县)字3348号

2014年(绍县)字3350号

2014年(绍县)字3343号

2016年(绍县)字00113号

2015年绍县字2246号

2015年绍县字2261号

2015年绍县字2264号

2015年绍县字2265号

2015年（绍县）字1788号

2015年(绍县)字2044号、2016(展期)0016号

2015年(绍县)字2045号、2016(展期)0017号

2015年(绍县)字2046号、2016(展期)0018号

2016年(绍县)字00770号

2016年(绍县)字00769号

2016年(绍县)字00768号

2016年(绍县)字00877号

2015年(绍县)字0631号、2016（展期）0004号

2015年(绍县)字1647号、2016年（展）字0033号

2015年(绍县)字02470号、2016年（展）0081号

2015年(绍县)字02473号、2016年（展）字0077号

2015年(绍县)字02666号、2016年（展）字0078号

2015年(绍县)字1273号、2016年（展）字0019号

2016年(绍县)字00455号

2015年(绍县)字1654号、2016年（展）字0065号

2015年(绍县)字1694号 、2016年（展）字0063号

2015年(绍县)字1693号、2016年（展）字0076号

2015年(绍县)字1864号、2016年（展）字0075号

2015年(绍县)字02698号、2017年（展）字0041号

2015年(绍县)字02803号、2017年（展）字0040号

2015年(绍县)字1583号、2016年（展）字0064号

2016年（绍县）字00754号

2016年（绍县）字00930号

2016年（绍县）字00974号

2016年（上虞）字00360号

2016年(上虞)字00545号

2016年(上虞)字00423号

2016年(诸暨)字00385号

2016年(诸暨)字00479号

2016年(诸暨)字00480号

2016年(诸暨)字00721号

2016年(诸暨)字00805号

2016年(诸暨)字00919号

2016年(诸暨)字00991号

2016年(诸暨)字00974号

2016年(诸暨)字00609号

2016年(诸暨)字00623号

2016年（诸暨）字00208号

2016年（诸暨）字844号

2016年（诸暨）字850号

2016年（诸暨）字1102号

2016年（诸暨）字1130号

2016年借字154号

2016年借字968号

2016年（诸暨）字00795号

2016年（诸暨）字00796号

2016年（诸暨）字00716号

本金

4550238.83

2480000.00

2902160.18

9299849.00

7896330.89

8000000.00

7994948.37

7000000.00

9948967.25

9900000.00

7450000.00

5000000.00

5450000.00

8673371.10

19743498.90

20000000.00

18556000.00

4750000.00

3200000.00

4150000.00

3979625.21

5954867.79

4028654.33

3000000.00

2430000.00

5450000.00

8000000.00

4582303.60

1520000.00

3020000.00

4900000.00

1700000.00

5700000.00

2000000.00

2980000.00

2499263.90

9000000.00

3950000.00

3915000.00

9100000.00

950000.00

8398169.04

1050000.00

6890000.00

2700000.00

11200000.00

11100000.00

3000000.00

15970000.00

22999610.96

23000000.00

5499631.59

5000000.00

5000000.00

8600000.00

3000000.00

5546484.15

9400000.00

1500000.00

11500000.00

11996557.71

欠息

400159.94

56160.48

69248.12

690577.53

879770.96

1466677.46

1467605.54

1286422.68

827665.77

542363.10

298048.73

407747.53

284363.50

939581.91

1308300.91

1322645.76

1225766.40

74268.43

49836.64

64586.79

62637.32

76442.17

31359.29

21125.27

17111.48

38377.59

65242.28

41686.07

11831.78

23507.86

38141.89

13232.90

43797.84

15367.67

24302.74

17651.60

97872.84

42955.30

66620.41

188768.66

27769.14

129216.07

15624.88

99880.31

39140.33

162359.87

231581.58

57429.80

311002.65

556473.07

559533.80

118069.86

89448.52

89448.52

150228.97

52405.46

89361.32

143366.11

29863.69

228954.86

238905.27

担保人

宋迪（抵押）、宋迪、赵铁军（保证）

谢春芳（抵押）、绍兴县麦迪纺织品有限公司（保证）、杭州展翔针织有限公司（保证）、顾飞、徐小莉（保证）、钟
涛、夏丽萍（保证）

绍兴晨鹰纺织品有限公司（保证），夏建新、杜卫珍（保证）、金和兴、潘华娟（保证）

绍兴通立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县肖绍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保证）、陆虎根、王慧芳（保证）、孟宝泉、
林芳（保证）

绍兴力康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保证）、绍兴绍钦织造印染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县森吾化纤有限公司（保
证）、汪春平、盛阿水（保证）、唐祖英、孙文芹（保证）、施建民、陈国仙（保证）

绍兴县大丰植绒有限公司（保证）、高春祥、於霄雰（保证）、高德祥、胡玲芳（保证）

浙江屹博进出口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县森吾化纤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力康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保证）、
唐祖英、孙文芹（保证）、施建民、陈国仙（保证）、盛阿水、汪春平（保证）

浙江广立钢结构建设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奕华针纺织有限公司（保证）、浙江天耀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绍兴福拉沃进出口有限公司（保证）、绍兴茱莉娅纺织品有限公司（保证）、金国良、施彩华（保证）、陈
关明、朱燕琴（保证）、王国才、魏兰兰（保证）

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保证）、王旭辉（保证）、倪金钊（保证）

浙江诚品针纺有限公司（抵押）、徐宏、费慧卿（保证）

浙江诚品针纺有限公司（抵押），徐宏、费慧卿（保证）、孙国耀、赵幼娟保证）

魏华明（抵押）、郭成成（抵押）、魏华鑫、章萍（保证）、陆金仁、魏华明（保证）、绍兴县创维贸易有限公司（保
证）、盛妙金、张水琴（保证）

魏华明（抵押）、魏华鑫、章萍（保证）、陆金仁、魏华明（保证）、绍兴县创维贸易有限公司（保证）、盛妙金、张水
琴（保证）

王春艳（抵押）、绍兴美凡纺织品有限公司（抵押）、绍兴天衣阁纺织品有限公司（保证），叶剑军、李红艳（保
证）、何锡辉、李霞（保证）、王春艳、李长征（保证）、王雪梅（保证）

徐国良（抵押）、吴贤良、宋小芳（抵押）、绍兴县海煌纺织品有限公司（保证）、王智萍、茅文尧（保证）、吴贤良、
宋小芳（保证）、徐国良、宋华芳（保证）

上虞市利玛克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抵押）、上虞市沃福消防器材有限公司（保证）、罗锋、吴洪霞（保证）

上虞市利玛克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抵押）、上虞市沃福消防器材有限公司（保证）、罗锋、吴洪霞（保证）、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保证）、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公司（保证）

浙江宇邦纤维有限公司（抵押）、浙江宇邦纤维有限公司（质押）、诸暨市耀盛纺织有限公司（保证）、浙江诸暨
浩越袜业有限公司（保证）、刘维国、章萍（保证）

浙江宇邦纤维有限公司（保证）、章巍峰、王晓燕（保证）、章慧巍（保证）

诸暨市百泰化纤有限公司（抵押）、浙江津旺化纤有限公司（保证）、钟力、周畅（保证）

诸暨市百泰化纤有限公司（抵押）、钟力、周畅（保证）

浙江津旺化纤有限公司（保证）、钟力、周畅（保证）

诸暨市华宜针织有限公司（抵押）、何一文、何行秀（保证）、浙江雄绅制衣有限公司（保证）

诸暨市华宜针织有限公司（抵押）、何一文、何行秀（保证）

何奇伟、金爱萍（抵押）、奇爱集团有限公司（抵押）、金爱萍、何奇伟（保证）、浙江龙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保
证）、浙江格美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保证）、诸暨新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保证）

法院公告
2017年8月24日

（2017）浙0304民初5884号
余锦伦、许学英：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元崇与被告余

锦伦、许学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
26日上午11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09号

余锦伦、许学英：本院受理的原告黄金龙与被告余锦
伦、许学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26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08号

余锦伦、许学英：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云龙与被告余锦

伦、许学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26日
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872号

余锦伦、许学英：本院受理的原告许丽芬与被告余
锦伦、许学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12月27日上午11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885号

余锦伦、许学英：本院受理的原告蔡建飞与被告余
锦伦、许学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12月27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880号

余锦伦、许学英：本院受理的原告贾建丰与被告余
锦伦、许学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12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07号
余锦伦、许学英：本院受理的原告翁春来与被告余

锦伦、许学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12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04号

余锦伦、许学英：本院受理的原告翁志良与被告余
锦伦、许学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
27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887号

余锦伦、许学英：本院受理的原告郑泉珍与被告余锦
伦、许学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28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876号

余锦伦、许学英：本院受理的原告许其媛与被告余
锦伦、许学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12月28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